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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0360 号建议的办理答复

宋金链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持续推进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改革的建议，

我委高度重视，经研究答复如下：

一、有关简化从业资格证件申领流程、优化从业资格便民政

务服务工作的落实。根据 2023年 6月份交通部办公厅、公安部办

公厅发布的《关于推进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改革的

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23〕35 号）有关要求，2023 年 8 月 16 日起

草下发《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推进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

业资格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，全面落实部从业资格管理改革的文件

精神。

一是执行将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安全驾驶理论

内容纳入大型货车（B2）、重型牵引挂车（A2)驾驶人科目三安全

文明驾驶常识考试。同时督促指导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严格按新

修订的《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》规范教学。

二是简化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手续，申请道

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人员，凭取得的相应机动车驾驶

证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直接申领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

证。真正实现“一次报名、一次培训、一次考试、申领两证”。

三是优化了从业资格便民政务服务工作，统筹做好交通运输

部便民政务系统与我市运政系统的有效衔接，做好道路货物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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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的数据上传、更新和共享，确保利用信息化

手段，方便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市发展中心开展道路货物运

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相关政务服务工作，进一步推广应用道路

运输电子证照。

四是持续推进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补发换发、

变更、注销等服务事项“跨省通办”，加强“跨省通办”政策及流程

宣传推广，进一步提升办理便捷度，确保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

业资格电子证件在全国范围内交互共享和互信互认。

二、关于从业人员资格培训工作事宜。首先，为进一步降低

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负担，目前，我市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不论

初次领证还是换证均无强制培训（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除外）。

其次，根据交通运输部 2022 年第 38 号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

规定》相关要求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需接受相关法规、

安全知识、专业技术、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，了

解危险货物性质危害特征包装容器的使用特性和发生意外时的应

急措施，经考试合格，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。可见，部对危

货运输从业人员具备相应法规和安全等相关知识有更加严格的要

求。最后，您从便民、利民角度考虑，建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

格证培训采用线上方式开展。我们高度重视，多次与交通部和其

它省市交流研判，从守牢安全底线、红线考虑，目前各方均建议

线下培训方式更为稳妥。更有利于危货驾驶员集中精力集中时间

真正掌握法律、安全、专业、防护和应急等多方面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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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研究如何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最大

程度地便民惠企，还能解决驾驶员工学矛盾。感谢您对道路运输

从业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持续关注！

2024年 4月 24日


